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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143]前   言
[bookmark: _Toc378521108]《植物检疫证书》（省内、省外）的办理是规范植物调运行为，是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对象传播、扩散，防止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疫源传播、疫情扩散的有效措施。实施《植物检疫证书》（省内、省外）的办理，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按照本业务手册的相关要求进行。
本业务手册的归口管理部门：云南省林业厅
本业务手册主要编写人：贺菊、徐伟
本业务手册版本发布情况：首次发布
本业务手册的解释部门：云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



















《植物检疫证书》（省内、省外）办理业务手册

[bookmark: _Toc27219]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云南省行政区域内依据《植物检疫条例》、《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的要求申请办理《植物检疫证书》（省内、省外）申请。
本行政许可依据《植物检疫条例》的要求，办理层级为县级。
[bookmark: _Toc30543]二、适用对象
需开展应施检疫植物及其植物产品调运、销售等行为的单位或个人。
[bookmark: _Toc27170]三、办理依据
《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规定：调运植物或植物产品，属于下列情况的，必须经过检疫：
（一）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的，孕畜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必须经过检疫；
（二）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论是否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在调运之前，都必须经过检疫。
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按照本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必须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品，经检疫未发现植物检疫对象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发现有植物检疫对象、但能彻底消毒处理的，托运人应按植物检疫机构的要求，在制定地点做消毒处理，经检查合格后发给植物检疫证书；无法消毒处理的，应停止调运。
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间调运本条例第七条规定必须经过检疫的植物及其植物产品的，调入单位必须事先征得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同意，并向调出单位提出检疫要求；调出单位必须根据该检疫要求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申请检疫。对调入的植物和植物产品，调入单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查验检疫证书，必要时可以复检。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第十二条规定:生产、经营应实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生产和经营之前向当地森检机构备案，并在生产期间或者调运之前向当地森检机构申请产地检疫。对检疫合格的，由森检机构发给《产地检疫合格证》；对检疫不合格的，由森检机构发给《检疫处理通知单》。
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以及调运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经过检疫，取得《植物检疫证书》。
第十五条规定：省际间调运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调入单位必须事先征得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检机构同意并向调出单位提出检疫要求；调出单位必须根据该检疫要求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检机构或其委托的单位申请检疫。对调入的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调入单位所在地的恶声、自治区、直辖市的森检机构应当查验检疫证书，必要时可以复检。
检疫要求应当根据森检对象、补充森检对象的分布资料和危险性病、虫疫情数据提出。
[bookmark: _Toc24325]四、实施机构
本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为县级森检机构。
[bookmark: _Toc2106]五、许可人员
[bookmark: _GoBack]本行政许可核发人员为在省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机构工作，并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的专职林业植物检疫员。
[bookmark: _Toc25903]六、批准条件
[bookmark: _Toc13314]（一）植物检疫证书（省内）
1.予以批准的条件
（1）填写《植物检疫证书办理申请单》
（2）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或者申请个人身份证
（3）提交在有效期内的产地检疫合格证书
（4）二次调运的存放时间不超过一个月的凭原《植物检疫证书》换发，
（5）无《产地检疫合格证》，经现场抽检达到检疫要求的；
（6）下达《除害处理通知书》后，经除害处理达到检疫要求的。
2.不予以批准的条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均不予以批准）
（1）未填写《引进林木种子、苗木检疫审批申请表》；
（2）无《产地检疫合格证》且现场抽检不合格的；
（3）除害处理未达到检疫要求的。
（4）相关材料弄虚作假，存在虚报瞒报情况的。
[bookmark: _Toc2086]（二）《植物检疫证书》（出省）
1.予以批准的条件
（1）填写《植物检疫证书办理申请单》
（2）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或者申请个人身份证
（3）提交在有效期内的《产地检疫合格证》
（4）《植物检疫要求书》获调入地森检机构批准核签
（5）二次调运的存放时间不超过一个月的凭原《植物检疫证书》换发，
（6）无《产地检疫合格证》，经现场抽检达到检疫要求的；
（7）下达《除害处理通知书》后，经除害处理达到检疫要求的。
2.不予以批准的条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均不予以批准）
（1）未填写《引进林木种子、苗木检疫审批申请表》；
（2）《植物检疫要求书》被调入地森检机构拒签；
（3）无《产地检疫合格证》且现场抽检不合格的；
（4）除害处理未达到检疫要求的；
（5）相关材料弄虚作假，存在虚报瞒报情况的。
[bookmark: _Toc13519]七、申请材料
办理植物检疫证书（省内、省外）需提交相关申请材料目见下表。
植物检疫证书（省内、出省）办理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介质要求
	数量要求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植物检疫证书办理申请表
	原件
	1
	由引种单位或个人提供，窗口领取或网站下载
	申请书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2
	企业工商营业执照或者个人身份证
	复印件（验原件）
	1
	工商管理部门核发或公安部门核发
	复印件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注明“此件与原件一致”。身份证需正反两面复印。

	3
	产地检疫合格证书
	复印件（验原件）
	1
	当地森检机构签发的在有效期内的《产地检疫合格证书》
	复印件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注明“此件与原件一致”。

	4
	植物检疫证书
	复印件（验原件）
	1
	二次调运不超过一个月的，依据原《植物检疫证书》换发新证
	复印件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注明“此件与原件一致”。

	5
	植物检疫要求书
	电子件
	1
	属于出省调运的出具，由调入地森检机构提供
	

	6
	现场抽检情况报告单
	原件
	1
	属于无产地检疫合格证的提供，由当地森检机构出具
	

	7
	除害处理通知书
	原件
	1
	由申报单位或个人提供
	

	8
	除害处理结果报告
	原件
	1
	由当地森检机构出具
	


[bookmark: _Toc12994]
[bookmark: _Toc21699]八、办结时限申请时限：
[bookmark: _Toc31031]全年工作日。
[bookmark: _Toc3551]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12302]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专家评审时限等特殊环节不计算在内。
承诺办理时限：10个工作日，专家评审时限等特殊环节不计算在内。 
[bookmark: _Toc28560]九、许可证件
   《植物检疫证书》（省内、省外），相关样式见附件。
[bookmark: _Toc3554]十、许可收费
本行政许可事项不收费。
[bookmark: _Toc2726]十一、共同许可与前置许可
本行政许可事项无共同许可与前置许可。
[bookmark: _Toc19295]十二、中介服务
本行政许可事项无中介服务。
[bookmark: _Toc27036]十三、许可办理
[bookmark: _Toc7514]（一）申请
1.申请范围：需开展应施检疫植物及其植物产品调运、销售等行为的单位或个人。
2.申请条件：
⑴.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⑵.相关申请材料真实有效
⑶.《植物检疫要求书》获调入地森检机构批准核签；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申请受理
窗口受理
地址：县级森检机构或县级政务服务大厅。
提交时间：以县级部门工作时间为准。
[bookmark: _Toc1962]（二）受理
经初步审查，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并向法人、自然人发送《受理决定书》。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将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向法人、自然人发送《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对不在受理范围或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不予受理决定书》。
（三）审核
受理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实施检疫并核发检疫单证。
[bookmark: _Toc20312][bookmark: _Toc521449629][bookmark: _Toc521449218][bookmark: _Toc25934]十四、咨询及进程查询
[bookmark: _Toc12057][bookmark: _Toc521449219][bookmark: _Toc521449630][bookmark: _Toc10367]（一）咨询方式
[bookmark: _Toc21095]1.现场咨询
至县级森检机构或县级政务服务大厅收件窗口查询
[bookmark: _Toc9190][bookmark: _Toc16453][bookmark: _Toc521449631][bookmark: _Toc521449220]（二）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咨询，能够当场回复的，当场回复；不能当场回复的，应在2个工作日内回复。
[bookmark: _Toc15623][bookmark: _Toc521449222][bookmark: _Toc6775][bookmark: _Toc521449633][bookmark: _Toc15599][bookmark: _Toc521449634][bookmark: _Toc521449223]十五、申请人权利及义务
[bookmark: _Toc546]（一）投诉
云南省林业厅驻厅纪检监察室主要负责行政许可人员和行政相对人违纪违法行为等方面的投诉举报。
1.窗口投诉
投诉受理部门：云南省林业厅驻厅纪检监察室；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18号。
2.电话投诉
投诉电话：(0871)65011414。
3.网上投诉
云南省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网（http://zwfw.yn.gov.cn/yns/home）-网上办事-监督投诉-网上投诉。
信函投诉
投诉受理部门名称：云南省林业厅驻厅纪检监察室；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18号；邮政编码：650224。
（二）复议和诉讼
自知道或应该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省人民政府或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在违法行为确认之日起两年内提起国家赔偿请求。
[bookmark: _Toc32740]（三）申请人义务
申请人应保证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和准确

















[bookmark: _Toc13895]附件1
植物检疫证书（省内）
[image: 3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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